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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交通运输厅转发省人民政府

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做好今年

第18号台风“山陀儿”防御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漳州开发区交通局，平潭交建局，厦门港口局、沿海

各港口中心，厅直相关单位，武警第二机动总队交通一支队三大

队:

现将《福建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做好今年

第18台风“山陀儿”防御工作的通知》（闽汛防办明电〔2024〕49

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各单位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交通运输

部防汛防台风工作要求，结合我厅工作要求，做好今年第18台风

“山陀儿”防范应对各项工作。

一、强化组织领导。各地各单位务必要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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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台风动态，切实加强防御工作的组织领导，认真落实交通运输

部“三管三应三落实”要求，加强防汛防台预警和分析研判，提

前落实好防台风预案各项工作，做到信息掌握及时全面、预警传

达限时高效、防范部署快速准确。

二、落实防风管控。相关受影响区域交通运输部门要根据预

案及台风影响情况适时停工、停渡、停航或暂停作业、运营，防

范可能出现的灾情、险情。一是受影响区域在建交通运输工程应

对工地防台风预案落实情况进行全面检查，确保工地塔吊、支架、

悬挂物等高空作业设施加固并排除险情，果断转移危险区域人员，

该停工的立即停工。二是各港口管理部门要根据台风影响程度加

强港口作业管理，督促企业按防台风预案合理安排大风期间港口

作业，按预案落实大风防范措施，并加强港口大型机械防台风措

施监督检查。三是受影响区域的运输船舶、施工作业船舶要按国

家海事部门要求的时间及时到港避风，并做好船舶和船上设施、

货物的加固工作。四是沿海客运及对台航线按照当地政府指令及

国家海事部门要求停航。陆岛客运及内河渡口应按照当地政府指

令及时停航停渡，加强内河渡口渡船安全监管。

三、强化风险排查。一是各地各单位要密切关注当地暴雨气

象预警，加强重点路段、重点边坡、重点巡查桥梁隧道的“雨前

排查、雨中巡查、雨后核查”工作。重点针对边沟、涵洞排水设



— 3 —

施进行巡查清理、整改，做到无杂草、无淤泥、无堵塞，保持排

水系统畅通，加快路面积水消退。二是对于巡查中发现存在较大

安全隐患的路段点位要及时采取有效处置措施，必要时及时配合

当地政府和公安交管部门做好临时路段封闭，确保安全。

四、做好应急准备。一要落实“交通系统内部应急队伍、武

警交通驻闽部队、在建施工项目应急力量、社会应急力量”四方

协作应急联动机制，受台风影响区域交通应急抢险力量集结待命，

并对抢险机械、设备、仓库的运行和使用情况进行再检查、再梳

理，确保应急抢险救灾队伍和救灾机械设备“随时调用、随时抢

险”。二要突出做好抢修保通，准备好油锯、运输车辆等应急设备，

尽快恢复受阻交通，为救灾创造通行条件。

五、加强值班值守。国庆将至，有关地区和部门要根据响应

情况，合理安排好值班值守。受影响的交通运输部门要实行24小

时值班制度，各级指挥长要密切监测台风发展态势，并结合本级

本区域台风影响情况，组织好本级值班工作。要严格落实重大事

项报告制度，强化“公路水路安全畅通与应急处置系统工程”（防

汛防台风灾害应急处置手机APP模块）信息化运用，确保灾情险情

报告快速及时。

福建省交通运输厅

2024年 9月 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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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厅办公室、厅建管处、厅运输处、厅安监处、厅执法监督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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